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繼訴字第26號

原      告  柯○○  

0000000000000000

            朱○○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恒正律師

被      告  黃○○  

0000000000000000

            黃○○   

0000000000000000

兼  上二人

法定代理人  黃○○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佳穎律師

            秦睿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協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先位之訴駁回。

二、被告己○○、戊○、丁○○應於柯○○遺產範圍新臺幣681

萬7,224元之二分之一內，連帶給付原告丙○○及甲○○各

新臺幣26萬元，及各自變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

25日起，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己○○、戊○、丁○○應於柯○○遺產範圍新臺幣681

萬7,224元之二分之一內，自113年2月5日起於原告丙○○生

存期間按月於每月5日連帶給付原告丙○○新臺幣1萬元；自

113年2月5日起於原告朱○○生存期間按月於每月5日連帶給

付原告朱○○新臺幣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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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告其餘備位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於繼承柯○○遺產範圍內連帶負擔。

六、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6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2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七、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就各期已到期部分，以新臺幣5,000元

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就已到期部分假執行。但被告如以各期

金額新臺幣2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家事訴訟事件，除家事事件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

法之規定，此觀家事事件法第51條自明。訴狀送達後，原告

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不甚

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

5條第1項第2、7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之原聲明：㈠

被告丁○○、己○○、戊○（下合稱被告3人）應連帶給付

原告丙○○新臺幣（下同）182萬8,929元、連帶給付原告甲

○○250萬1,920元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按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嗣於本件審理中變更前揭聲明為先位聲明，並追加備位聲

明：㈠被告3人應連帶給付原告丙○○26萬元、連帶給付原

告甲○○26萬元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按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本院卷一第226頁），觀諸原告上開所為訴之變更、追

加，業經被告訴訟代理人當庭表示沒有意見（本院卷一第21

7頁），可見應不甚礙被告3人訴訟上攻防，且請求之基礎事

實亦屬同一，依法尚無不合，自應准許，合先敘明。

二、另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

據者，法院得在他訴訟終結以前，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固

為民事訴訟法第182條第1項所明定，惟有無停止之必要，法

院有自由裁量之權，並非一經當事人聲請，即應裁定停止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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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程序（最高法院84年度台抗字第658號裁定意旨參照）。

又上開法條所稱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以他訴訟之法律關

係是否成立為據者，係指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本

件訴訟之先決問題而言。但為本訴訟先決問題之法律關係是

否成立，在本訴訟可自為調查審認，若以裁定停止訴訟程

序，當事人將受延滯訴訟之不利益時，仍以不裁定停止訴訟

為宜（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344號裁定意旨參照）。經

查，被告丁○○固主張已另案依據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

定，向被繼承人柯○○（下逕稱柯○○）繼承人即被告己○

○、戊○提起分配夫妻剩餘財產之訴，並由本院以113年度

家繼簡字第55號（下稱後案）受理，而後案被告丁○○能否

主張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攸關柯ＯＯ遺產範圍（即扣除被告

丁○○得主張分配金額，剩下金額始為遺產範圍），而本案

原告2人在不影響被告3人特留分情況下始得主張權利（詳下

述），必須先特定遺產範圍能否計算出特留分金額，後訴確

屬本案先決問題。然柯ＯＯ係於民國110年11月25日死亡，

而被告丁○○於同年12月9日即向國稅局申報柯ＯＯ遺產，

且依據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所載(本院卷一第69頁)所載，其遺

產僅有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存款（含台幣及外幣）及玉山金控

股票，遺產單純且金額特定，而被告丁○○對自身婚後財產

範圍自知之甚詳，是至少在其申報上開遺產時即可輕易知悉

究竟有無剩餘財產差額存在，若其認定無分配請求權，則其

竟提出後案，明顯意圖延滯訴訟亦無勝訴可能；或其認定有

分配請求權，依據民法第1030條之1第5項前段規定，其請求

權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然被告丁○○遲至113年5月24日始

提起後案（依本院收狀日期為準，見本院卷二第75頁），明

顯罹於時效（原告2人訴訟代理人已基於後案利害關係人身

分主張時效抗辯，見本院卷二第71頁）。末以，本案已進行

多次言詞辯論，已傳喚證人及勘驗錄影檔案完畢，即將辯論

終結，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將造成延滯訴訟之不利益。綜

上，考量上開先決問題之法律關係可在本案調查審認，且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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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造成延滯訴訟，認不停止訴訟程序為宜，是被告丁○○聲

請裁定停止本案訴訟程序，不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丙○○、甲○○（下合稱原告2人）係柯ＯＯ父母，被

告丁○○為柯ＯＯ配偶，被告己○○、戊○則為柯ＯＯ子女

（均未成年）。柯ＯＯ生前因罹癌自知不久人世，為感謝父

母栽培，遂於110年11月17日在原告2人位於高雄市○○區○

○路000號5樓住處，表示在其身後委請被告丁○○按月於每

月5號前各支付原告2人1萬元，在場之原告2人亦欣然表示接

受，並由庚○○、乙○○在場見證，另由庚○○據實作成書

面筆記（下稱系爭書面筆記）。是原告2人與柯ＯＯ於110年

11月17日已成立死因贈與契約（下稱系爭死因贈與契約），

約定柯ＯＯ身後應每月支付原告2人各1萬元。嗣柯ＯＯ於11

0年11月25日死亡，被告3人為其全體繼承人，且均未拋棄繼

承，故應依約履行給付義務。

㈡、又系爭死因贈與契約之成立係柯ＯＯ之真實意願，且當時柯

ＯＯ意識清楚，有上開見證人、現場錄影光碟及系爭書面筆

記可茲證明，並非被告所稱無意思表示能力。契約內容應為

柯ＯＯ以其自身財產贈與原告2人，由被告丁○○於柯ＯＯ

死後代為履行支付義務，並非由被告丁○○以其自身財產支

付。

㈢、被告3人依系爭死因贈與契約應每月給付原告2人各1萬元，

故被告3人應給付110年12月5日起至111年5月5日止，積欠之

各6萬元及其利息。至於原告2人生存期間之後的每期給付，

雖清償期尚未屆至，然被告既已明確表示拒絕給付，應認渠

等已拋棄原有期限利益，故原告2人仍可請求扣除中間利息

之一次性給付。而原告丙○○係00年00月0日生，目前年齡

為61歲，尚有餘命21.79年（即261月），式扣除中間利息

後，被告3人應連帶給付原告丙○○176萬8,929元及利息；

原告甲○○係00年0月0日生，目前年齡為51歲，尚有餘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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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年（即423月），式扣除中間利息後，被告3人應連帶給

付原告甲○○244萬1,920元及利息。綜上，原告先位主張丙

○○共可請求被告3人連帶給付共計182萬8,929元及利息，

原告甲○○共可請求被告3人連帶給付250萬1,920元及利

息。備位部分則主張，倘認被告3人一次性給付無理由，則

原告備位請求被告3人連帶給付已屆期之金額26萬元及利

息，並請求被告3人就其餘尚未到期之款項應按期給付之等

語。　　

㈣、先位聲明：⒈被告3人應連帶給付原告丙○○182萬8,929

元、連帶給付原告甲○○250萬1,920元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㈤、備位聲明：⒈被告3人應連帶給付原告丙○○26萬元、連帶

給付原告甲○○26萬元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按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3人應自113年2月5日起於

原告丙○○生存期間按月於每月5日連帶給付原告丙○○1萬

元；自113年2月5日起於原告朱寀慈生存期間按月於每月5日

連帶給付原告朱寀慈1萬元。⒊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瀕死之訴外人柯ＯＯ所為簽名行為是否能真正理解他人代筆

內容之真意，容有疑問。

㈡、被告3人並未授權柯ＯＯ與原告成立任何契約，被告除否認

系爭死因贈與契約形式真正外，亦認為該文書並非契約。契

約兩造應為「丁○○」和「丙○○、甲○○」，然而立書人

卻是「柯ＯＯ」。除非丁○○有授權給柯ＯＯ，否則本「聲

明」應不拘束被告3人。

㈢、系爭書面筆記之內容，尚難以將其文義解釋為以柯ＯＯ遺產

支付原告2人各1萬元、該契約以柯ＯＯ之死亡而發生效力。

㈣、系爭書面筆記是否為死因贈與契約、原告2人是否與柯ＯＯ

達成死因贈與契約之意思表示合致皆有疑義。且細繹內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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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給付及履約主體為「丁○○」、而受領者為「丙○○、甲

○○」，依照債之相對性，契約兩造應為「丁○○」和「丙

○○、甲○○」，然而立書人卻是「柯ＯＯ」，除非丁○○

有授權給柯ＯＯ，否則系爭書面筆記應不拘束被告丁○○。

縱認本件成立死因贈與契約，亦應類推適用遺贈侵害特留分

之規定等語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案爭點：　　

㈠、本件卷內事證能否認定被繼承人柯ＯＯ與原告二人之間成立

死因贈與契約？

㈡、若成立死因贈與契約，約定按月分期給付而非一次給付，是

否合法？

㈢、若成立死因贈與契約，是否應類推適用遺贈不得侵害特留分

之規定？

四、本院之判斷：

㈠、法律依據：

　⒈按死因贈與契約，係因贈與人之死亡而發生效力之特殊贈

與，我國民法就該契約類型固無明文規定，但本於契約自由

原則，自應承認此亦為契約行為之一種，即可經贈與人及受

贈人意思表示合致後成立。又死因贈與係以契約方式為之，

與遺贈係以遺囑之方式雖有不同，惟二者均為贈與人生前所

為，但於贈與人死亡時始發生效力，同屬死後處分個人所有

財產之一種，基於同一法理，實有於效力上類推適用遺贈相

關規定之必要。至民法雖不以債編贈與章節為特留分扣減之

對象，然考其緣由，當在於尊重此種生前已發生效力之贈

與，其受贈人之既得權益，及避免法律關係之複雜化。而死

因贈與及遺贈，均不發生此類問題，是就死因贈與法律關

係，本應考量有無類推適用民法遺贈包括扣減權行使等相關

規定，據以釐清確立契約當事人，乃至於其他利害關係人間

權利義務具體內涵之必要。

　⒉次按應得特留分之人，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致其應得

之數不足者，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減之，受遺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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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數人時，應按所得遺贈價額比例扣減，民法第1225條定

有明文。又被繼承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得

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此觀同法第1187條即明。是被繼承人

生前對其財產雖有完足之處分權，惟為保障繼承人對遺產之

繼承權，我國民法設有特留分以限制被繼承人之處分權。而

被繼承人生前以死因贈與方式為附條件之財產處分，若使繼

承人之特留分受有侵害，與被繼承人以遺贈致被繼承人特留

分不足之類型，應具相同之法律基礎與規範必要，故被繼承

人因死因贈與致特留分受害時，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

定得行使扣減權，以填補該法律漏洞。

　⒊又按被繼承人因遺贈或應繼分之指定，超過其所得自由處分

財產之範圍，而致特留分權利人應得之額不足特留分時，特

留分扣減權利人得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是扣減權在性

質上屬於物權之形成權，經扣減權利人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

減權者，於侵害特留分部分即失其效力。另按民法第1225

條，僅規定應得特留分之人，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致

其應得之數不足者，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減之，並

未認侵害特留分之遺贈為無效（最高法院58年台上字第1279

號判例意旨參照）。

㈡、本件成立死因贈與契約之認定：

　⒈原告2人主張柯ＯＯ於上開時、地表示願意在死後按月贈與

各1萬元，經原告2人應允而成立死因贈與契約，上開過程經

庚○○、乙○○在場見證，並有系爭書面筆記及錄影光碟以

為佐證等節，業經渠等提出系爭書面筆記、錄影光碟為證

（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審訴字第565號卷第17頁、本

院卷一證件存置袋），核與證人庚○○到庭證稱：他記得當

天是和乙○○一起去丙○○家中探望柯ＯＯ，在與柯ＯＯ、

丙○○和甲○○聊天時，柯ＯＯ表示希望能給父母一個保

障，於是提出要錄影和寫下相關內容。柯ＯＯ當時雖然身體

虛弱，但意識清醒。他想給父母每人每月一萬或兩萬元的生

活費，庚○○在柯ＯＯ的要求下寫下系爭書面筆記，並複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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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柯ＯＯ聽，確認無誤後柯ＯＯ才簽名。過程中，丙○○、

甲○○都在場，丙○○提供了紙筆和印泥，甲○○協助複誦

柯ＯＯ的話，因為柯ＯＯ的聲音比較小，但丙○○和甲○○

也都有聽到內容，但沒有特別表示同意或不同意，推測渠等

有意願接受贈與等語（本院卷一第239至249頁）；證人乙○

○亦到庭證稱：當天伊和庚○○一起去探望柯ＯＯ，後來柯

ＯＯ提到想要保障父母親的權益，於是請他們幫忙完成系爭

書面筆記，乙○○負責錄影，庚○○負責書寫系爭書面筆

記。柯ＯＯ當時身體虛弱但意識清楚，他希望用自己留下來

的遺產支付父母每月各一萬元。庚○○寫完系爭書面筆記後

有複誦給柯ＯＯ聽，柯ＯＯ聽完才簽名。丙○○、甲○○當

時也都在現場，並沒有表達不同意見。且柯ＯＯ在錄影前已

表明要做系爭書面筆記等語（本院卷一第251至257頁）大致

相符。另經本院將上開錄影光碟送請法務部調查局為降噪處

理後，柯ＯＯ於錄影中之口述內容核與系爭書面筆記載文字

相符，其意識尚稱清楚，且其聲音雖小但搭配表情及肢體動

作，已足認定其確有死因贈與之意，是依兩造陳述、證人庚

○○及乙○○之證詞，並參酌系爭書面筆記及錄影光碟之內

容，足認柯ＯＯ於立書當時意識清楚，且有贈與之真意，原

告2人亦當場表示同意，雙方就系爭死因贈與契約之內容已

達成合意，契約自已成立生效。

　⒉至被告抗辯系爭書面筆記不能拘束原告2人及柯ＯＯ以外之

第三人，且丁○○亦無授權柯ＯＯ等語。然死因贈與契約同

一般贈與契約均為非要式契約，贈與人及受贈人就契約重要

之點意思表示合致，契約即成立生效，而原告2人及柯ＯＯ

因意思表示合致，死因贈與契約已成立生效，系爭書面筆記

僅係佐證，該筆記本身並非死因贈與契約；另被告非上開死

因贈與契約之當事人，本不受契約拘束，然原告2人依據上

開死因贈與契約而成為柯ＯＯ債權人（然要等柯ＯＯ死亡才

能行使債權），與柯ＯＯ其他債權人一樣，都可以向柯ＯＯ

遺產主張權利，而被告3人既為柯ＯＯ之繼承人，且均未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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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繼承，在繼承柯ＯＯ遺產同時當然同時繼承柯ＯＯ之債

務，自然應該在遺產範圍內負責償還柯ＯＯ生前債務。綜

上，被告3人之所以要替柯ＯＯ履行死因贈與契約內容，係

繼承制度使然，並非死因贈與契約直接產生拘束契約第三人

效力，是被告等人上開答辯，似是而非而難認可採。

㈢、系爭死因贈與契約無期限利益適用之認定︰

　　原告固主張因被告3人遲未給付，已失期限利益。然系爭死

因贈與契約非約定一次給付，亦無期限利益喪失約款，是原

告主張被告已喪失期限利益，先位請求被告3人一次給付云

云，尚無可採。

㈣、被告3人行使特留分扣減權有理由，及原告被位聲明准駁之

認定：　　　

　⒈柯ＯＯ繼承人為被告3人，渠等依民法第1138條第1項、第11

44條第1項規定，應繼分各為3分之1。另繼承人之特留分，

依其應繼分計算，配偶及直系血親卑親屬之特留分之特留

分，均為其應繼分2分之1，民法第1223條第1、3款定有明

文。是被告3人得主張之特留分各為6分之1，合計共為2分之

1。

　⒉又柯ＯＯ所留遺產總額為681萬7,224元，此有財政部高雄國

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在卷可憑（本院卷一第69頁），且被

告丁○○自承已將柯ＯＯ遺產結清並轉移至自己帳戶內（本

院卷一第367頁），亦不爭執柯ＯＯ過世後從未給付過原告2

人任何款項。另死因贈與契約應類推適用遺贈之規定，若侵

害繼承人之特留分，繼承人得行使扣減權，業經本院在上開

法律適用部分認定明確，故被告3人主張行使特留分扣減權

自屬有理，且於被告3人行使特留分扣減權後，系爭死因贈

與契約侵害被告3人之特留分部分，已歸於無效。是原告2人

自得依系爭死因贈與契約及繼承之法律關係，備位請求被告

3人於繼承柯ＯＯ遺產範圍681萬7,224元之2分之1內連帶給

付原告2人各2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訴訟代理

人112年5月24日言詞辯論時當庭收受，見本院卷一第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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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翌日即年月25日起，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

自113年2月5日起至原告2人死亡時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連

帶給付原告各1萬元。逾此部分（即未聲明於繼承遺產範圍

二分之一內部分）之主張，因侵害特留分而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2人上開先位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至原告備位請求在主文第

二、三項所示範圍內，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

據，應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二至四項所示。

六、原告備位之訴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經核無不

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聲請宣告被告如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備位之訴敗訴部分，其假執行

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黃英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吳思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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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繼訴字第26號
原      告  柯○○  


            朱○○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恒正律師
被      告  黃○○  


            黃○○    


兼  上二人
法定代理人  黃○○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佳穎律師
            秦睿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協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先位之訴駁回。
二、被告己○○、戊○、丁○○應於柯○○遺產範圍新臺幣681萬7,224元之二分之一內，連帶給付原告丙○○及甲○○各新臺幣26萬元，及各自變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25日起，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己○○、戊○、丁○○應於柯○○遺產範圍新臺幣681萬7,224元之二分之一內，自113年2月5日起於原告丙○○生存期間按月於每月5日連帶給付原告丙○○新臺幣1萬元；自113年2月5日起於原告朱○○生存期間按月於每月5日連帶給付原告朱○○新臺幣1萬元。
四、原告其餘備位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於繼承柯○○遺產範圍內連帶負擔。
六、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6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2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就各期已到期部分，以新臺幣5,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就已到期部分假執行。但被告如以各期金額新臺幣2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家事訴訟事件，除家事事件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此觀家事事件法第51條自明。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7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之原聲明：㈠被告丁○○、己○○、戊○（下合稱被告3人）應連帶給付原告丙○○新臺幣（下同）182萬8,929元、連帶給付原告甲○○250萬1,920元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本件審理中變更前揭聲明為先位聲明，並追加備位聲明：㈠被告3人應連帶給付原告丙○○26萬元、連帶給付原告甲○○26萬元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本院卷一第226頁），觀諸原告上開所為訴之變更、追加，業經被告訴訟代理人當庭表示沒有意見（本院卷一第217頁），可見應不甚礙被告3人訴訟上攻防，且請求之基礎事實亦屬同一，依法尚無不合，自應准許，合先敘明。
二、另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法院得在他訴訟終結以前，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固為民事訴訟法第182條第1項所明定，惟有無停止之必要，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並非一經當事人聲請，即應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最高法院84年度台抗字第658號裁定意旨參照）。又上開法條所稱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係指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本件訴訟之先決問題而言。但為本訴訟先決問題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在本訴訟可自為調查審認，若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當事人將受延滯訴訟之不利益時，仍以不裁定停止訴訟為宜（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344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被告丁○○固主張已另案依據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向被繼承人柯○○（下逕稱柯○○）繼承人即被告己○○、戊○提起分配夫妻剩餘財產之訴，並由本院以113年度家繼簡字第55號（下稱後案）受理，而後案被告丁○○能否主張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攸關柯ＯＯ遺產範圍（即扣除被告丁○○得主張分配金額，剩下金額始為遺產範圍），而本案原告2人在不影響被告3人特留分情況下始得主張權利（詳下述），必須先特定遺產範圍能否計算出特留分金額，後訴確屬本案先決問題。然柯ＯＯ係於民國110年11月25日死亡，而被告丁○○於同年12月9日即向國稅局申報柯ＯＯ遺產，且依據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所載(本院卷一第69頁)所載，其遺產僅有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存款（含台幣及外幣）及玉山金控股票，遺產單純且金額特定，而被告丁○○對自身婚後財產範圍自知之甚詳，是至少在其申報上開遺產時即可輕易知悉究竟有無剩餘財產差額存在，若其認定無分配請求權，則其竟提出後案，明顯意圖延滯訴訟亦無勝訴可能；或其認定有分配請求權，依據民法第1030條之1第5項前段規定，其請求權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然被告丁○○遲至113年5月24日始提起後案（依本院收狀日期為準，見本院卷二第75頁），明顯罹於時效（原告2人訴訟代理人已基於後案利害關係人身分主張時效抗辯，見本院卷二第71頁）。末以，本案已進行多次言詞辯論，已傳喚證人及勘驗錄影檔案完畢，即將辯論終結，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將造成延滯訴訟之不利益。綜上，考量上開先決問題之法律關係可在本案調查審認，且避免造成延滯訴訟，認不停止訴訟程序為宜，是被告丁○○聲請裁定停止本案訴訟程序，不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丙○○、甲○○（下合稱原告2人）係柯ＯＯ父母，被告丁○○為柯ＯＯ配偶，被告己○○、戊○則為柯ＯＯ子女（均未成年）。柯ＯＯ生前因罹癌自知不久人世，為感謝父母栽培，遂於110年11月17日在原告2人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5樓住處，表示在其身後委請被告丁○○按月於每月5號前各支付原告2人1萬元，在場之原告2人亦欣然表示接受，並由庚○○、乙○○在場見證，另由庚○○據實作成書面筆記（下稱系爭書面筆記）。是原告2人與柯ＯＯ於110年11月17日已成立死因贈與契約（下稱系爭死因贈與契約），約定柯ＯＯ身後應每月支付原告2人各1萬元。嗣柯ＯＯ於110年11月25日死亡，被告3人為其全體繼承人，且均未拋棄繼承，故應依約履行給付義務。
㈡、又系爭死因贈與契約之成立係柯ＯＯ之真實意願，且當時柯ＯＯ意識清楚，有上開見證人、現場錄影光碟及系爭書面筆記可茲證明，並非被告所稱無意思表示能力。契約內容應為柯ＯＯ以其自身財產贈與原告2人，由被告丁○○於柯ＯＯ死後代為履行支付義務，並非由被告丁○○以其自身財產支付。
㈢、被告3人依系爭死因贈與契約應每月給付原告2人各1萬元，故被告3人應給付110年12月5日起至111年5月5日止，積欠之各6萬元及其利息。至於原告2人生存期間之後的每期給付， 雖清償期尚未屆至，然被告既已明確表示拒絕給付，應認渠等已拋棄原有期限利益，故原告2人仍可請求扣除中間利息之一次性給付。而原告丙○○係00年00月0日生，目前年齡為61歲，尚有餘命21.79年（即261月），式扣除中間利息後，被告3人應連帶給付原告丙○○176萬8,929元及利息；原告甲○○係00年0月0日生，目前年齡為51歲，尚有餘命35.28年（即423月），式扣除中間利息後，被告3人應連帶給付原告甲○○244萬1,920元及利息。綜上，原告先位主張丙○○共可請求被告3人連帶給付共計182萬8,929元及利息，原告甲○○共可請求被告3人連帶給付250萬1,920元及利息。備位部分則主張，倘認被告3人一次性給付無理由，則原告備位請求被告3人連帶給付已屆期之金額26萬元及利息，並請求被告3人就其餘尚未到期之款項應按期給付之等語。　　
㈣、先位聲明：⒈被告3人應連帶給付原告丙○○182萬8,929 元、連帶給付原告甲○○250萬1,920元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㈤、備位聲明：⒈被告3人應連帶給付原告丙○○26萬元、連帶給付原告甲○○26萬元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3人應自113年2月5日起於原告丙○○生存期間按月於每月5日連帶給付原告丙○○1萬元；自113年2月5日起於原告朱寀慈生存期間按月於每月5日連帶給付原告朱寀慈1萬元。⒊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瀕死之訴外人柯ＯＯ所為簽名行為是否能真正理解他人代筆內容之真意，容有疑問。
㈡、被告3人並未授權柯ＯＯ與原告成立任何契約，被告除否認系爭死因贈與契約形式真正外，亦認為該文書並非契約。契約兩造應為「丁○○」和「丙○○、甲○○」，然而立書人卻是「柯ＯＯ」。除非丁○○有授權給柯ＯＯ，否則本「聲明」應不拘束被告3人。
㈢、系爭書面筆記之內容，尚難以將其文義解釋為以柯ＯＯ遺產支付原告2人各1萬元、該契約以柯ＯＯ之死亡而發生效力。
㈣、系爭書面筆記是否為死因贈與契約、原告2人是否與柯ＯＯ達成死因贈與契約之意思表示合致皆有疑義。且細繹內文中之給付及履約主體為「丁○○」、而受領者為「丙○○、甲○○」，依照債之相對性，契約兩造應為「丁○○」和「丙○○、甲○○」，然而立書人卻是「柯ＯＯ」，除非丁○○有授權給柯ＯＯ，否則系爭書面筆記應不拘束被告丁○○。縱認本件成立死因贈與契約，亦應類推適用遺贈侵害特留分之規定等語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案爭點：　　
㈠、本件卷內事證能否認定被繼承人柯ＯＯ與原告二人之間成立死因贈與契約？
㈡、若成立死因贈與契約，約定按月分期給付而非一次給付，是否合法？
㈢、若成立死因贈與契約，是否應類推適用遺贈不得侵害特留分之規定？
四、本院之判斷：
㈠、法律依據：
　⒈按死因贈與契約，係因贈與人之死亡而發生效力之特殊贈與，我國民法就該契約類型固無明文規定，但本於契約自由原則，自應承認此亦為契約行為之一種，即可經贈與人及受贈人意思表示合致後成立。又死因贈與係以契約方式為之，與遺贈係以遺囑之方式雖有不同，惟二者均為贈與人生前所為，但於贈與人死亡時始發生效力，同屬死後處分個人所有財產之一種，基於同一法理，實有於效力上類推適用遺贈相關規定之必要。至民法雖不以債編贈與章節為特留分扣減之對象，然考其緣由，當在於尊重此種生前已發生效力之贈與，其受贈人之既得權益，及避免法律關係之複雜化。而死因贈與及遺贈，均不發生此類問題，是就死因贈與法律關係，本應考量有無類推適用民法遺贈包括扣減權行使等相關規定，據以釐清確立契約當事人，乃至於其他利害關係人間權利義務具體內涵之必要。
　⒉次按應得特留分之人，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致其應得之數不足者，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減之，受遺贈人有數人時，應按所得遺贈價額比例扣減，民法第1225條定有明文。又被繼承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得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此觀同法第1187條即明。是被繼承人生前對其財產雖有完足之處分權，惟為保障繼承人對遺產之繼承權，我國民法設有特留分以限制被繼承人之處分權。而被繼承人生前以死因贈與方式為附條件之財產處分，若使繼承人之特留分受有侵害，與被繼承人以遺贈致被繼承人特留分不足之類型，應具相同之法律基礎與規範必要，故被繼承人因死因贈與致特留分受害時，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得行使扣減權，以填補該法律漏洞。
　⒊又按被繼承人因遺贈或應繼分之指定，超過其所得自由處分財產之範圍，而致特留分權利人應得之額不足特留分時，特留分扣減權利人得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是扣減權在性質上屬於物權之形成權，經扣減權利人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者，於侵害特留分部分即失其效力。另按民法第1225條，僅規定應得特留分之人，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致其應得之數不足者，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減之，並未認侵害特留分之遺贈為無效（最高法院58年台上字第1279號判例意旨參照）。
㈡、本件成立死因贈與契約之認定：
　⒈原告2人主張柯ＯＯ於上開時、地表示願意在死後按月贈與各1萬元，經原告2人應允而成立死因贈與契約，上開過程經庚○○、乙○○在場見證，並有系爭書面筆記及錄影光碟以為佐證等節，業經渠等提出系爭書面筆記、錄影光碟為證（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審訴字第565號卷第17頁、本院卷一證件存置袋），核與證人庚○○到庭證稱：他記得當天是和乙○○一起去丙○○家中探望柯ＯＯ，在與柯ＯＯ、丙○○和甲○○聊天時，柯ＯＯ表示希望能給父母一個保障，於是提出要錄影和寫下相關內容。柯ＯＯ當時雖然身體虛弱，但意識清醒。他想給父母每人每月一萬或兩萬元的生活費，庚○○在柯ＯＯ的要求下寫下系爭書面筆記，並複誦給柯ＯＯ聽，確認無誤後柯ＯＯ才簽名。過程中，丙○○、甲○○都在場，丙○○提供了紙筆和印泥，甲○○協助複誦柯ＯＯ的話，因為柯ＯＯ的聲音比較小，但丙○○和甲○○也都有聽到內容，但沒有特別表示同意或不同意，推測渠等有意願接受贈與等語（本院卷一第239至249頁）；證人乙○○亦到庭證稱：當天伊和庚○○一起去探望柯ＯＯ，後來柯ＯＯ提到想要保障父母親的權益，於是請他們幫忙完成系爭書面筆記，乙○○負責錄影，庚○○負責書寫系爭書面筆記。柯ＯＯ當時身體虛弱但意識清楚，他希望用自己留下來的遺產支付父母每月各一萬元。庚○○寫完系爭書面筆記後有複誦給柯ＯＯ聽，柯ＯＯ聽完才簽名。丙○○、甲○○當時也都在現場，並沒有表達不同意見。且柯ＯＯ在錄影前已表明要做系爭書面筆記等語（本院卷一第251至257頁）大致相符。另經本院將上開錄影光碟送請法務部調查局為降噪處理後，柯ＯＯ於錄影中之口述內容核與系爭書面筆記載文字相符，其意識尚稱清楚，且其聲音雖小但搭配表情及肢體動作，已足認定其確有死因贈與之意，是依兩造陳述、證人庚○○及乙○○之證詞，並參酌系爭書面筆記及錄影光碟之內容，足認柯ＯＯ於立書當時意識清楚，且有贈與之真意，原告2人亦當場表示同意，雙方就系爭死因贈與契約之內容已達成合意，契約自已成立生效。
　⒉至被告抗辯系爭書面筆記不能拘束原告2人及柯ＯＯ以外之第三人，且丁○○亦無授權柯ＯＯ等語。然死因贈與契約同一般贈與契約均為非要式契約，贈與人及受贈人就契約重要之點意思表示合致，契約即成立生效，而原告2人及柯ＯＯ因意思表示合致，死因贈與契約已成立生效，系爭書面筆記僅係佐證，該筆記本身並非死因贈與契約；另被告非上開死因贈與契約之當事人，本不受契約拘束，然原告2人依據上開死因贈與契約而成為柯ＯＯ債權人（然要等柯ＯＯ死亡才能行使債權），與柯ＯＯ其他債權人一樣，都可以向柯ＯＯ遺產主張權利，而被告3人既為柯ＯＯ之繼承人，且均未拋棄繼承，在繼承柯ＯＯ遺產同時當然同時繼承柯ＯＯ之債務，自然應該在遺產範圍內負責償還柯ＯＯ生前債務。綜上，被告3人之所以要替柯ＯＯ履行死因贈與契約內容，係繼承制度使然，並非死因贈與契約直接產生拘束契約第三人效力，是被告等人上開答辯，似是而非而難認可採。
㈢、系爭死因贈與契約無期限利益適用之認定︰
　　原告固主張因被告3人遲未給付，已失期限利益。然系爭死因贈與契約非約定一次給付，亦無期限利益喪失約款，是原告主張被告已喪失期限利益，先位請求被告3人一次給付云云，尚無可採。
㈣、被告3人行使特留分扣減權有理由，及原告被位聲明准駁之認定：　　　
　⒈柯ＯＯ繼承人為被告3人，渠等依民法第1138條第1項、第1144條第1項規定，應繼分各為3分之1。另繼承人之特留分，依其應繼分計算，配偶及直系血親卑親屬之特留分之特留分，均為其應繼分2分之1，民法第1223條第1、3款定有明文。是被告3人得主張之特留分各為6分之1，合計共為2分之1。
　⒉又柯ＯＯ所留遺產總額為681萬7,224元，此有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在卷可憑（本院卷一第69頁），且被告丁○○自承已將柯ＯＯ遺產結清並轉移至自己帳戶內（本院卷一第367頁），亦不爭執柯ＯＯ過世後從未給付過原告2人任何款項。另死因贈與契約應類推適用遺贈之規定，若侵害繼承人之特留分，繼承人得行使扣減權，業經本院在上開法律適用部分認定明確，故被告3人主張行使特留分扣減權自屬有理，且於被告3人行使特留分扣減權後，系爭死因贈與契約侵害被告3人之特留分部分，已歸於無效。是原告2人自得依系爭死因贈與契約及繼承之法律關係，備位請求被告3人於繼承柯ＯＯ遺產範圍681萬7,224元之2分之1內連帶給付原告2人各2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訴訟代理人112年5月24日言詞辯論時當庭收受，見本院卷一第225頁）翌日即年月25日起，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自113年2月5日起至原告2人死亡時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連帶給付原告各1萬元。逾此部分（即未聲明於繼承遺產範圍二分之一內部分）之主張，因侵害特留分而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2人上開先位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至原告備位請求在主文第二、三項所示範圍內，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二至四項所示。
六、原告備位之訴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經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聲請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備位之訴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黃英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吳思蒲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繼訴字第26號
原      告  柯○○  

            朱○○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恒正律師
被      告  黃○○  

            黃○○    

兼  上二人
法定代理人  黃○○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佳穎律師
            秦睿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協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先位之訴駁回。
二、被告己○○、戊○、丁○○應於柯○○遺產範圍新臺幣681萬7,224
    元之二分之一內，連帶給付原告丙○○及甲○○各新臺幣26萬元
    ，及各自變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25日起，按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己○○、戊○、丁○○應於柯○○遺產範圍新臺幣681萬7,224
    元之二分之一內，自113年2月5日起於原告丙○○生存期間按
    月於每月5日連帶給付原告丙○○新臺幣1萬元；自113年2月5
    日起於原告朱○○生存期間按月於每月5日連帶給付原告朱○○
    新臺幣1萬元。
四、原告其餘備位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於繼承柯○○遺產範圍內連帶負擔。
六、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6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2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七、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就各期已到期部分，以新臺幣5,000元
    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就已到期部分假執行。但被告如以各期
    金額新臺幣2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家事訴訟事件，除家事事件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
    法之規定，此觀家事事件法第51條自明。訴狀送達後，原告
    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不甚
    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
    5條第1項第2、7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之原聲明：㈠
    被告丁○○、己○○、戊○（下合稱被告3人）應連帶給付原告丙
    ○○新臺幣（下同）182萬8,929元、連帶給付原告甲○○250萬1
    ,920元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本件審
    理中變更前揭聲明為先位聲明，並追加備位聲明：㈠被告3人
    應連帶給付原告丙○○26萬元、連帶給付原告甲○○26萬元及各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
    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本院卷一第226頁），
    觀諸原告上開所為訴之變更、追加，業經被告訴訟代理人當
    庭表示沒有意見（本院卷一第217頁），可見應不甚礙被告3
    人訴訟上攻防，且請求之基礎事實亦屬同一，依法尚無不合
    ，自應准許，合先敘明。
二、另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
    據者，法院得在他訴訟終結以前，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固
    為民事訴訟法第182條第1項所明定，惟有無停止之必要，法
    院有自由裁量之權，並非一經當事人聲請，即應裁定停止訴
    訟程序（最高法院84年度台抗字第658號裁定意旨參照）。
    又上開法條所稱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以他訴訟之法律關
    係是否成立為據者，係指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本
    件訴訟之先決問題而言。但為本訴訟先決問題之法律關係是
    否成立，在本訴訟可自為調查審認，若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當事人將受延滯訴訟之不利益時，仍以不裁定停止訴訟為
    宜（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344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
    ，被告丁○○固主張已另案依據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
    向被繼承人柯○○（下逕稱柯○○）繼承人即被告己○○、戊○提
    起分配夫妻剩餘財產之訴，並由本院以113年度家繼簡字第5
    5號（下稱後案）受理，而後案被告丁○○能否主張剩餘財產
    分配請求權攸關柯ＯＯ遺產範圍（即扣除被告丁○○得主張分配
    金額，剩下金額始為遺產範圍），而本案原告2人在不影響
    被告3人特留分情況下始得主張權利（詳下述），必須先特
    定遺產範圍能否計算出特留分金額，後訴確屬本案先決問題
    。然柯ＯＯ係於民國110年11月25日死亡，而被告丁○○於同年1
    2月9日即向國稅局申報柯ＯＯ遺產，且依據遺產稅免稅證明書
    所載(本院卷一第69頁)所載，其遺產僅有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存款（含台幣及外幣）及玉山金控股票，遺產單純且金額特
    定，而被告丁○○對自身婚後財產範圍自知之甚詳，是至少在
    其申報上開遺產時即可輕易知悉究竟有無剩餘財產差額存在
    ，若其認定無分配請求權，則其竟提出後案，明顯意圖延滯
    訴訟亦無勝訴可能；或其認定有分配請求權，依據民法第10
    30條之1第5項前段規定，其請求權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然
    被告丁○○遲至113年5月24日始提起後案（依本院收狀日期為
    準，見本院卷二第75頁），明顯罹於時效（原告2人訴訟代
    理人已基於後案利害關係人身分主張時效抗辯，見本院卷二
    第71頁）。末以，本案已進行多次言詞辯論，已傳喚證人及
    勘驗錄影檔案完畢，即將辯論終結，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將造成延滯訴訟之不利益。綜上，考量上開先決問題之法律
    關係可在本案調查審認，且避免造成延滯訴訟，認不停止訴
    訟程序為宜，是被告丁○○聲請裁定停止本案訴訟程序，不應
    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丙○○、甲○○（下合稱原告2人）係柯ＯＯ父母，被告丁○○為
    柯ＯＯ配偶，被告己○○、戊○則為柯ＯＯ子女（均未成年）。柯Ｏ
    Ｏ生前因罹癌自知不久人世，為感謝父母栽培，遂於110年11
    月17日在原告2人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5樓住處，表示
    在其身後委請被告丁○○按月於每月5號前各支付原告2人1萬
    元，在場之原告2人亦欣然表示接受，並由庚○○、乙○○在場
    見證，另由庚○○據實作成書面筆記（下稱系爭書面筆記）。
    是原告2人與柯ＯＯ於110年11月17日已成立死因贈與契約（下
    稱系爭死因贈與契約），約定柯ＯＯ身後應每月支付原告2人
    各1萬元。嗣柯ＯＯ於110年11月25日死亡，被告3人為其全體
    繼承人，且均未拋棄繼承，故應依約履行給付義務。
㈡、又系爭死因贈與契約之成立係柯ＯＯ之真實意願，且當時柯ＯＯ
    意識清楚，有上開見證人、現場錄影光碟及系爭書面筆記可
    茲證明，並非被告所稱無意思表示能力。契約內容應為柯ＯＯ
    以其自身財產贈與原告2人，由被告丁○○於柯ＯＯ死後代為履
    行支付義務，並非由被告丁○○以其自身財產支付。
㈢、被告3人依系爭死因贈與契約應每月給付原告2人各1萬元，故
    被告3人應給付110年12月5日起至111年5月5日止，積欠之各
    6萬元及其利息。至於原告2人生存期間之後的每期給付， 
    雖清償期尚未屆至，然被告既已明確表示拒絕給付，應認渠
    等已拋棄原有期限利益，故原告2人仍可請求扣除中間利息
    之一次性給付。而原告丙○○係00年00月0日生，目前年齡為6
    1歲，尚有餘命21.79年（即261月），式扣除中間利息後，
    被告3人應連帶給付原告丙○○176萬8,929元及利息；原告甲○
    ○係00年0月0日生，目前年齡為51歲，尚有餘命35.28年（即
    423月），式扣除中間利息後，被告3人應連帶給付原告甲○○
    244萬1,920元及利息。綜上，原告先位主張丙○○共可請求被
    告3人連帶給付共計182萬8,929元及利息，原告甲○○共可請
    求被告3人連帶給付250萬1,920元及利息。備位部分則主張
    ，倘認被告3人一次性給付無理由，則原告備位請求被告3人
    連帶給付已屆期之金額26萬元及利息，並請求被告3人就其
    餘尚未到期之款項應按期給付之等語。　　
㈣、先位聲明：⒈被告3人應連帶給付原告丙○○182萬8,929 元、連帶給付原告甲○○250萬1,920元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㈤、備位聲明：⒈被告3人應連帶給付原告丙○○26萬元、連帶給付原告甲○○26萬元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3人應自113年2月5日起於原告丙○○生存期間按月於每月5日連帶給付原告丙○○1萬元；自113年2月5日起於原告朱寀慈生存期間按月於每月5日連帶給付原告朱寀慈1萬元。⒊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瀕死之訴外人柯ＯＯ所為簽名行為是否能真正理解他人代筆內
    容之真意，容有疑問。
㈡、被告3人並未授權柯ＯＯ與原告成立任何契約，被告除否認系爭
    死因贈與契約形式真正外，亦認為該文書並非契約。契約兩
    造應為「丁○○」和「丙○○、甲○○」，然而立書人卻是「柯ＯＯ
    」。除非丁○○有授權給柯ＯＯ，否則本「聲明」應不拘束被告
    3人。
㈢、系爭書面筆記之內容，尚難以將其文義解釋為以柯ＯＯ遺產支
    付原告2人各1萬元、該契約以柯ＯＯ之死亡而發生效力。
㈣、系爭書面筆記是否為死因贈與契約、原告2人是否與柯ＯＯ達成
    死因贈與契約之意思表示合致皆有疑義。且細繹內文中之給
    付及履約主體為「丁○○」、而受領者為「丙○○、甲○○」，依
    照債之相對性，契約兩造應為「丁○○」和「丙○○、甲○○」，
    然而立書人卻是「柯ＯＯ」，除非丁○○有授權給柯ＯＯ，否則系
    爭書面筆記應不拘束被告丁○○。縱認本件成立死因贈與契約
    ，亦應類推適用遺贈侵害特留分之規定等語抗辯。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案爭點：　　
㈠、本件卷內事證能否認定被繼承人柯ＯＯ與原告二人之間成立死
    因贈與契約？
㈡、若成立死因贈與契約，約定按月分期給付而非一次給付，是
    否合法？
㈢、若成立死因贈與契約，是否應類推適用遺贈不得侵害特留分
    之規定？
四、本院之判斷：
㈠、法律依據：
　⒈按死因贈與契約，係因贈與人之死亡而發生效力之特殊贈與
    ，我國民法就該契約類型固無明文規定，但本於契約自由原
    則，自應承認此亦為契約行為之一種，即可經贈與人及受贈
    人意思表示合致後成立。又死因贈與係以契約方式為之，與
    遺贈係以遺囑之方式雖有不同，惟二者均為贈與人生前所為
    ，但於贈與人死亡時始發生效力，同屬死後處分個人所有財
    產之一種，基於同一法理，實有於效力上類推適用遺贈相關
    規定之必要。至民法雖不以債編贈與章節為特留分扣減之對
    象，然考其緣由，當在於尊重此種生前已發生效力之贈與，
    其受贈人之既得權益，及避免法律關係之複雜化。而死因贈
    與及遺贈，均不發生此類問題，是就死因贈與法律關係，本
    應考量有無類推適用民法遺贈包括扣減權行使等相關規定，
    據以釐清確立契約當事人，乃至於其他利害關係人間權利義
    務具體內涵之必要。
　⒉次按應得特留分之人，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致其應得
    之數不足者，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減之，受遺贈
    人有數人時，應按所得遺贈價額比例扣減，民法第1225條定
    有明文。又被繼承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得
    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此觀同法第1187條即明。是被繼承人
    生前對其財產雖有完足之處分權，惟為保障繼承人對遺產之
    繼承權，我國民法設有特留分以限制被繼承人之處分權。而
    被繼承人生前以死因贈與方式為附條件之財產處分，若使繼
    承人之特留分受有侵害，與被繼承人以遺贈致被繼承人特留
    分不足之類型，應具相同之法律基礎與規範必要，故被繼承
    人因死因贈與致特留分受害時，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
    定得行使扣減權，以填補該法律漏洞。
　⒊又按被繼承人因遺贈或應繼分之指定，超過其所得自由處分
    財產之範圍，而致特留分權利人應得之額不足特留分時，特
    留分扣減權利人得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是扣減權在性
    質上屬於物權之形成權，經扣減權利人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
    減權者，於侵害特留分部分即失其效力。另按民法第1225條
    ，僅規定應得特留分之人，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致其
    應得之數不足者，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減之，並未
    認侵害特留分之遺贈為無效（最高法院58年台上字第1279號
    判例意旨參照）。
㈡、本件成立死因贈與契約之認定：
　⒈原告2人主張柯ＯＯ於上開時、地表示願意在死後按月贈與各1萬元，經原告2人應允而成立死因贈與契約，上開過程經庚○○、乙○○在場見證，並有系爭書面筆記及錄影光碟以為佐證等節，業經渠等提出系爭書面筆記、錄影光碟為證（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審訴字第565號卷第17頁、本院卷一證件存置袋），核與證人庚○○到庭證稱：他記得當天是和乙○○一起去丙○○家中探望柯ＯＯ，在與柯ＯＯ、丙○○和甲○○聊天時，柯ＯＯ表示希望能給父母一個保障，於是提出要錄影和寫下相關內容。柯ＯＯ當時雖然身體虛弱，但意識清醒。他想給父母每人每月一萬或兩萬元的生活費，庚○○在柯ＯＯ的要求下寫下系爭書面筆記，並複誦給柯ＯＯ聽，確認無誤後柯ＯＯ才簽名。過程中，丙○○、甲○○都在場，丙○○提供了紙筆和印泥，甲○○協助複誦柯ＯＯ的話，因為柯ＯＯ的聲音比較小，但丙○○和甲○○也都有聽到內容，但沒有特別表示同意或不同意，推測渠等有意願接受贈與等語（本院卷一第239至249頁）；證人乙○○亦到庭證稱：當天伊和庚○○一起去探望柯ＯＯ，後來柯ＯＯ提到想要保障父母親的權益，於是請他們幫忙完成系爭書面筆記，乙○○負責錄影，庚○○負責書寫系爭書面筆記。柯ＯＯ當時身體虛弱但意識清楚，他希望用自己留下來的遺產支付父母每月各一萬元。庚○○寫完系爭書面筆記後有複誦給柯ＯＯ聽，柯ＯＯ聽完才簽名。丙○○、甲○○當時也都在現場，並沒有表達不同意見。且柯ＯＯ在錄影前已表明要做系爭書面筆記等語（本院卷一第251至257頁）大致相符。另經本院將上開錄影光碟送請法務部調查局為降噪處理後，柯ＯＯ於錄影中之口述內容核與系爭書面筆記載文字相符，其意識尚稱清楚，且其聲音雖小但搭配表情及肢體動作，已足認定其確有死因贈與之意，是依兩造陳述、證人庚○○及乙○○之證詞，並參酌系爭書面筆記及錄影光碟之內容，足認柯ＯＯ於立書當時意識清楚，且有贈與之真意，原告2人亦當場表示同意，雙方就系爭死因贈與契約之內容已達成合意，契約自已成立生效。
　⒉至被告抗辯系爭書面筆記不能拘束原告2人及柯ＯＯ以外之第三
    人，且丁○○亦無授權柯ＯＯ等語。然死因贈與契約同一般贈與
    契約均為非要式契約，贈與人及受贈人就契約重要之點意思
    表示合致，契約即成立生效，而原告2人及柯ＯＯ因意思表示
    合致，死因贈與契約已成立生效，系爭書面筆記僅係佐證，
    該筆記本身並非死因贈與契約；另被告非上開死因贈與契約
    之當事人，本不受契約拘束，然原告2人依據上開死因贈與
    契約而成為柯ＯＯ債權人（然要等柯ＯＯ死亡才能行使債權），
    與柯ＯＯ其他債權人一樣，都可以向柯ＯＯ遺產主張權利，而被
    告3人既為柯ＯＯ之繼承人，且均未拋棄繼承，在繼承柯ＯＯ遺
    產同時當然同時繼承柯ＯＯ之債務，自然應該在遺產範圍內負
    責償還柯ＯＯ生前債務。綜上，被告3人之所以要替柯ＯＯ履行
    死因贈與契約內容，係繼承制度使然，並非死因贈與契約直
    接產生拘束契約第三人效力，是被告等人上開答辯，似是而
    非而難認可採。
㈢、系爭死因贈與契約無期限利益適用之認定︰
　　原告固主張因被告3人遲未給付，已失期限利益。然系爭死
    因贈與契約非約定一次給付，亦無期限利益喪失約款，是原
    告主張被告已喪失期限利益，先位請求被告3人一次給付云
    云，尚無可採。
㈣、被告3人行使特留分扣減權有理由，及原告被位聲明准駁之認
    定：　　　
　⒈柯ＯＯ繼承人為被告3人，渠等依民法第1138條第1項、第1144
    條第1項規定，應繼分各為3分之1。另繼承人之特留分，依
    其應繼分計算，配偶及直系血親卑親屬之特留分之特留分，
    均為其應繼分2分之1，民法第1223條第1、3款定有明文。是
    被告3人得主張之特留分各為6分之1，合計共為2分之1。
　⒉又柯ＯＯ所留遺產總額為681萬7,224元，此有財政部高雄國稅
    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在卷可憑（本院卷一第69頁），且被告
    丁○○自承已將柯ＯＯ遺產結清並轉移至自己帳戶內（本院卷一
    第367頁），亦不爭執柯ＯＯ過世後從未給付過原告2人任何款
    項。另死因贈與契約應類推適用遺贈之規定，若侵害繼承人
    之特留分，繼承人得行使扣減權，業經本院在上開法律適用
    部分認定明確，故被告3人主張行使特留分扣減權自屬有理
    ，且於被告3人行使特留分扣減權後，系爭死因贈與契約侵
    害被告3人之特留分部分，已歸於無效。是原告2人自得依系
    爭死因贈與契約及繼承之法律關係，備位請求被告3人於繼
    承柯ＯＯ遺產範圍681萬7,224元之2分之1內連帶給付原告2人
    各2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訴訟代理人112年5月
    24日言詞辯論時當庭收受，見本院卷一第225頁）翌日即年
    月25日起，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自113年2月5日
    起至原告2人死亡時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連帶給付原告各1
    萬元。逾此部分（即未聲明於繼承遺產範圍二分之一內部分
    ）之主張，因侵害特留分而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2人上開先位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至原告備位請求在主文第二、
    三項所示範圍內，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
    應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二至四項所示。
六、原告備位之訴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經核無不合
    ，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聲請宣告被告如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備位之訴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
    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黃英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吳思蒲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繼訴字第26號
原      告  柯○○  

            朱○○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恒正律師
被      告  黃○○  

            黃○○    

兼  上二人
法定代理人  黃○○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佳穎律師
            秦睿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協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先位之訴駁回。
二、被告己○○、戊○、丁○○應於柯○○遺產範圍新臺幣681萬7,224元之二分之一內，連帶給付原告丙○○及甲○○各新臺幣26萬元，及各自變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25日起，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己○○、戊○、丁○○應於柯○○遺產範圍新臺幣681萬7,224元之二分之一內，自113年2月5日起於原告丙○○生存期間按月於每月5日連帶給付原告丙○○新臺幣1萬元；自113年2月5日起於原告朱○○生存期間按月於每月5日連帶給付原告朱○○新臺幣1萬元。
四、原告其餘備位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於繼承柯○○遺產範圍內連帶負擔。
六、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6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2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就各期已到期部分，以新臺幣5,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就已到期部分假執行。但被告如以各期金額新臺幣2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家事訴訟事件，除家事事件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此觀家事事件法第51條自明。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7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之原聲明：㈠被告丁○○、己○○、戊○（下合稱被告3人）應連帶給付原告丙○○新臺幣（下同）182萬8,929元、連帶給付原告甲○○250萬1,920元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本件審理中變更前揭聲明為先位聲明，並追加備位聲明：㈠被告3人應連帶給付原告丙○○26萬元、連帶給付原告甲○○26萬元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本院卷一第226頁），觀諸原告上開所為訴之變更、追加，業經被告訴訟代理人當庭表示沒有意見（本院卷一第217頁），可見應不甚礙被告3人訴訟上攻防，且請求之基礎事實亦屬同一，依法尚無不合，自應准許，合先敘明。
二、另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法院得在他訴訟終結以前，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固為民事訴訟法第182條第1項所明定，惟有無停止之必要，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並非一經當事人聲請，即應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最高法院84年度台抗字第658號裁定意旨參照）。又上開法條所稱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係指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本件訴訟之先決問題而言。但為本訴訟先決問題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在本訴訟可自為調查審認，若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當事人將受延滯訴訟之不利益時，仍以不裁定停止訴訟為宜（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344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被告丁○○固主張已另案依據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向被繼承人柯○○（下逕稱柯○○）繼承人即被告己○○、戊○提起分配夫妻剩餘財產之訴，並由本院以113年度家繼簡字第55號（下稱後案）受理，而後案被告丁○○能否主張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攸關柯ＯＯ遺產範圍（即扣除被告丁○○得主張分配金額，剩下金額始為遺產範圍），而本案原告2人在不影響被告3人特留分情況下始得主張權利（詳下述），必須先特定遺產範圍能否計算出特留分金額，後訴確屬本案先決問題。然柯ＯＯ係於民國110年11月25日死亡，而被告丁○○於同年12月9日即向國稅局申報柯ＯＯ遺產，且依據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所載(本院卷一第69頁)所載，其遺產僅有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存款（含台幣及外幣）及玉山金控股票，遺產單純且金額特定，而被告丁○○對自身婚後財產範圍自知之甚詳，是至少在其申報上開遺產時即可輕易知悉究竟有無剩餘財產差額存在，若其認定無分配請求權，則其竟提出後案，明顯意圖延滯訴訟亦無勝訴可能；或其認定有分配請求權，依據民法第1030條之1第5項前段規定，其請求權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然被告丁○○遲至113年5月24日始提起後案（依本院收狀日期為準，見本院卷二第75頁），明顯罹於時效（原告2人訴訟代理人已基於後案利害關係人身分主張時效抗辯，見本院卷二第71頁）。末以，本案已進行多次言詞辯論，已傳喚證人及勘驗錄影檔案完畢，即將辯論終結，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將造成延滯訴訟之不利益。綜上，考量上開先決問題之法律關係可在本案調查審認，且避免造成延滯訴訟，認不停止訴訟程序為宜，是被告丁○○聲請裁定停止本案訴訟程序，不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丙○○、甲○○（下合稱原告2人）係柯ＯＯ父母，被告丁○○為柯ＯＯ配偶，被告己○○、戊○則為柯ＯＯ子女（均未成年）。柯ＯＯ生前因罹癌自知不久人世，為感謝父母栽培，遂於110年11月17日在原告2人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5樓住處，表示在其身後委請被告丁○○按月於每月5號前各支付原告2人1萬元，在場之原告2人亦欣然表示接受，並由庚○○、乙○○在場見證，另由庚○○據實作成書面筆記（下稱系爭書面筆記）。是原告2人與柯ＯＯ於110年11月17日已成立死因贈與契約（下稱系爭死因贈與契約），約定柯ＯＯ身後應每月支付原告2人各1萬元。嗣柯ＯＯ於110年11月25日死亡，被告3人為其全體繼承人，且均未拋棄繼承，故應依約履行給付義務。
㈡、又系爭死因贈與契約之成立係柯ＯＯ之真實意願，且當時柯ＯＯ意識清楚，有上開見證人、現場錄影光碟及系爭書面筆記可茲證明，並非被告所稱無意思表示能力。契約內容應為柯ＯＯ以其自身財產贈與原告2人，由被告丁○○於柯ＯＯ死後代為履行支付義務，並非由被告丁○○以其自身財產支付。
㈢、被告3人依系爭死因贈與契約應每月給付原告2人各1萬元，故被告3人應給付110年12月5日起至111年5月5日止，積欠之各6萬元及其利息。至於原告2人生存期間之後的每期給付， 雖清償期尚未屆至，然被告既已明確表示拒絕給付，應認渠等已拋棄原有期限利益，故原告2人仍可請求扣除中間利息之一次性給付。而原告丙○○係00年00月0日生，目前年齡為61歲，尚有餘命21.79年（即261月），式扣除中間利息後，被告3人應連帶給付原告丙○○176萬8,929元及利息；原告甲○○係00年0月0日生，目前年齡為51歲，尚有餘命35.28年（即423月），式扣除中間利息後，被告3人應連帶給付原告甲○○244萬1,920元及利息。綜上，原告先位主張丙○○共可請求被告3人連帶給付共計182萬8,929元及利息，原告甲○○共可請求被告3人連帶給付250萬1,920元及利息。備位部分則主張，倘認被告3人一次性給付無理由，則原告備位請求被告3人連帶給付已屆期之金額26萬元及利息，並請求被告3人就其餘尚未到期之款項應按期給付之等語。　　
㈣、先位聲明：⒈被告3人應連帶給付原告丙○○182萬8,929 元、連帶給付原告甲○○250萬1,920元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㈤、備位聲明：⒈被告3人應連帶給付原告丙○○26萬元、連帶給付原告甲○○26萬元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3人應自113年2月5日起於原告丙○○生存期間按月於每月5日連帶給付原告丙○○1萬元；自113年2月5日起於原告朱寀慈生存期間按月於每月5日連帶給付原告朱寀慈1萬元。⒊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瀕死之訴外人柯ＯＯ所為簽名行為是否能真正理解他人代筆內容之真意，容有疑問。
㈡、被告3人並未授權柯ＯＯ與原告成立任何契約，被告除否認系爭死因贈與契約形式真正外，亦認為該文書並非契約。契約兩造應為「丁○○」和「丙○○、甲○○」，然而立書人卻是「柯ＯＯ」。除非丁○○有授權給柯ＯＯ，否則本「聲明」應不拘束被告3人。
㈢、系爭書面筆記之內容，尚難以將其文義解釋為以柯ＯＯ遺產支付原告2人各1萬元、該契約以柯ＯＯ之死亡而發生效力。
㈣、系爭書面筆記是否為死因贈與契約、原告2人是否與柯ＯＯ達成死因贈與契約之意思表示合致皆有疑義。且細繹內文中之給付及履約主體為「丁○○」、而受領者為「丙○○、甲○○」，依照債之相對性，契約兩造應為「丁○○」和「丙○○、甲○○」，然而立書人卻是「柯ＯＯ」，除非丁○○有授權給柯ＯＯ，否則系爭書面筆記應不拘束被告丁○○。縱認本件成立死因贈與契約，亦應類推適用遺贈侵害特留分之規定等語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案爭點：　　
㈠、本件卷內事證能否認定被繼承人柯ＯＯ與原告二人之間成立死因贈與契約？
㈡、若成立死因贈與契約，約定按月分期給付而非一次給付，是否合法？
㈢、若成立死因贈與契約，是否應類推適用遺贈不得侵害特留分之規定？
四、本院之判斷：
㈠、法律依據：
　⒈按死因贈與契約，係因贈與人之死亡而發生效力之特殊贈與，我國民法就該契約類型固無明文規定，但本於契約自由原則，自應承認此亦為契約行為之一種，即可經贈與人及受贈人意思表示合致後成立。又死因贈與係以契約方式為之，與遺贈係以遺囑之方式雖有不同，惟二者均為贈與人生前所為，但於贈與人死亡時始發生效力，同屬死後處分個人所有財產之一種，基於同一法理，實有於效力上類推適用遺贈相關規定之必要。至民法雖不以債編贈與章節為特留分扣減之對象，然考其緣由，當在於尊重此種生前已發生效力之贈與，其受贈人之既得權益，及避免法律關係之複雜化。而死因贈與及遺贈，均不發生此類問題，是就死因贈與法律關係，本應考量有無類推適用民法遺贈包括扣減權行使等相關規定，據以釐清確立契約當事人，乃至於其他利害關係人間權利義務具體內涵之必要。
　⒉次按應得特留分之人，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致其應得之數不足者，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減之，受遺贈人有數人時，應按所得遺贈價額比例扣減，民法第1225條定有明文。又被繼承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得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此觀同法第1187條即明。是被繼承人生前對其財產雖有完足之處分權，惟為保障繼承人對遺產之繼承權，我國民法設有特留分以限制被繼承人之處分權。而被繼承人生前以死因贈與方式為附條件之財產處分，若使繼承人之特留分受有侵害，與被繼承人以遺贈致被繼承人特留分不足之類型，應具相同之法律基礎與規範必要，故被繼承人因死因贈與致特留分受害時，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得行使扣減權，以填補該法律漏洞。
　⒊又按被繼承人因遺贈或應繼分之指定，超過其所得自由處分財產之範圍，而致特留分權利人應得之額不足特留分時，特留分扣減權利人得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是扣減權在性質上屬於物權之形成權，經扣減權利人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者，於侵害特留分部分即失其效力。另按民法第1225條，僅規定應得特留分之人，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致其應得之數不足者，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減之，並未認侵害特留分之遺贈為無效（最高法院58年台上字第1279號判例意旨參照）。
㈡、本件成立死因贈與契約之認定：
　⒈原告2人主張柯ＯＯ於上開時、地表示願意在死後按月贈與各1萬元，經原告2人應允而成立死因贈與契約，上開過程經庚○○、乙○○在場見證，並有系爭書面筆記及錄影光碟以為佐證等節，業經渠等提出系爭書面筆記、錄影光碟為證（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審訴字第565號卷第17頁、本院卷一證件存置袋），核與證人庚○○到庭證稱：他記得當天是和乙○○一起去丙○○家中探望柯ＯＯ，在與柯ＯＯ、丙○○和甲○○聊天時，柯ＯＯ表示希望能給父母一個保障，於是提出要錄影和寫下相關內容。柯ＯＯ當時雖然身體虛弱，但意識清醒。他想給父母每人每月一萬或兩萬元的生活費，庚○○在柯ＯＯ的要求下寫下系爭書面筆記，並複誦給柯ＯＯ聽，確認無誤後柯ＯＯ才簽名。過程中，丙○○、甲○○都在場，丙○○提供了紙筆和印泥，甲○○協助複誦柯ＯＯ的話，因為柯ＯＯ的聲音比較小，但丙○○和甲○○也都有聽到內容，但沒有特別表示同意或不同意，推測渠等有意願接受贈與等語（本院卷一第239至249頁）；證人乙○○亦到庭證稱：當天伊和庚○○一起去探望柯ＯＯ，後來柯ＯＯ提到想要保障父母親的權益，於是請他們幫忙完成系爭書面筆記，乙○○負責錄影，庚○○負責書寫系爭書面筆記。柯ＯＯ當時身體虛弱但意識清楚，他希望用自己留下來的遺產支付父母每月各一萬元。庚○○寫完系爭書面筆記後有複誦給柯ＯＯ聽，柯ＯＯ聽完才簽名。丙○○、甲○○當時也都在現場，並沒有表達不同意見。且柯ＯＯ在錄影前已表明要做系爭書面筆記等語（本院卷一第251至257頁）大致相符。另經本院將上開錄影光碟送請法務部調查局為降噪處理後，柯ＯＯ於錄影中之口述內容核與系爭書面筆記載文字相符，其意識尚稱清楚，且其聲音雖小但搭配表情及肢體動作，已足認定其確有死因贈與之意，是依兩造陳述、證人庚○○及乙○○之證詞，並參酌系爭書面筆記及錄影光碟之內容，足認柯ＯＯ於立書當時意識清楚，且有贈與之真意，原告2人亦當場表示同意，雙方就系爭死因贈與契約之內容已達成合意，契約自已成立生效。
　⒉至被告抗辯系爭書面筆記不能拘束原告2人及柯ＯＯ以外之第三人，且丁○○亦無授權柯ＯＯ等語。然死因贈與契約同一般贈與契約均為非要式契約，贈與人及受贈人就契約重要之點意思表示合致，契約即成立生效，而原告2人及柯ＯＯ因意思表示合致，死因贈與契約已成立生效，系爭書面筆記僅係佐證，該筆記本身並非死因贈與契約；另被告非上開死因贈與契約之當事人，本不受契約拘束，然原告2人依據上開死因贈與契約而成為柯ＯＯ債權人（然要等柯ＯＯ死亡才能行使債權），與柯ＯＯ其他債權人一樣，都可以向柯ＯＯ遺產主張權利，而被告3人既為柯ＯＯ之繼承人，且均未拋棄繼承，在繼承柯ＯＯ遺產同時當然同時繼承柯ＯＯ之債務，自然應該在遺產範圍內負責償還柯ＯＯ生前債務。綜上，被告3人之所以要替柯ＯＯ履行死因贈與契約內容，係繼承制度使然，並非死因贈與契約直接產生拘束契約第三人效力，是被告等人上開答辯，似是而非而難認可採。
㈢、系爭死因贈與契約無期限利益適用之認定︰
　　原告固主張因被告3人遲未給付，已失期限利益。然系爭死因贈與契約非約定一次給付，亦無期限利益喪失約款，是原告主張被告已喪失期限利益，先位請求被告3人一次給付云云，尚無可採。
㈣、被告3人行使特留分扣減權有理由，及原告被位聲明准駁之認定：　　　
　⒈柯ＯＯ繼承人為被告3人，渠等依民法第1138條第1項、第1144條第1項規定，應繼分各為3分之1。另繼承人之特留分，依其應繼分計算，配偶及直系血親卑親屬之特留分之特留分，均為其應繼分2分之1，民法第1223條第1、3款定有明文。是被告3人得主張之特留分各為6分之1，合計共為2分之1。
　⒉又柯ＯＯ所留遺產總額為681萬7,224元，此有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在卷可憑（本院卷一第69頁），且被告丁○○自承已將柯ＯＯ遺產結清並轉移至自己帳戶內（本院卷一第367頁），亦不爭執柯ＯＯ過世後從未給付過原告2人任何款項。另死因贈與契約應類推適用遺贈之規定，若侵害繼承人之特留分，繼承人得行使扣減權，業經本院在上開法律適用部分認定明確，故被告3人主張行使特留分扣減權自屬有理，且於被告3人行使特留分扣減權後，系爭死因贈與契約侵害被告3人之特留分部分，已歸於無效。是原告2人自得依系爭死因贈與契約及繼承之法律關係，備位請求被告3人於繼承柯ＯＯ遺產範圍681萬7,224元之2分之1內連帶給付原告2人各2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訴訟代理人112年5月24日言詞辯論時當庭收受，見本院卷一第225頁）翌日即年月25日起，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自113年2月5日起至原告2人死亡時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連帶給付原告各1萬元。逾此部分（即未聲明於繼承遺產範圍二分之一內部分）之主張，因侵害特留分而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2人上開先位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至原告備位請求在主文第二、三項所示範圍內，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二至四項所示。
六、原告備位之訴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經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聲請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備位之訴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黃英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吳思蒲



